
1. 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生产经营单位通用

3.检查项：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

产事项的行为。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64000

5.检查内容：生产经营单位是否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

全生产事项。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

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；并向从业人员如实

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事

故应急措施。

6.2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

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、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。

6.3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通过作业场所公示、书面告知、答复、

教育培训等方式将涉及安全生产的下列事项告知从业人员：

（一）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；

（二）已采取的防范生产安全事故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；

（三）发生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的应急措施。


